关于《“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用户诉求办理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
起草说明

为加强“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用户诉求管理，规范受理、转办、处置到反馈、评价、督办的全流程闭环工作机制，切实提升政务服务响应速度、办理质效和用户满意度，结合我市“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运行实际，泰安市大数据局牵头起草了《“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用户诉求办理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起草情况简要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202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立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常态化工作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针对企业和群众反映的政务服务办事堵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建立健全快速响应、限时整改、监督反馈的管理模式，实现受理、转办、办理、反馈、办结等全流程闭环管理。2025年，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东省数字政府建设一体化综合改革方案》，提出加强线下“办不成事”窗口、政务服务“好差评”系统、“我要吐槽”专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企业诉求接诉即办、领导信箱等诉求办理渠道联动处置，推动企业群众诉求便捷、高效办理。2026年，山东数字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数字强省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要构建“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有问即答、有求即应，办事高效、办理规范，全元协同、全程可溯”的政务服务新体系。
近年来，我市依托“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持续优化政务服务供给，随着平台用户使用频次增多，诉求量逐年增长，原有分散的办理机制已难以满足闭环管理、提质增效的工作要求，亟需出台统一规范完善的管理办法，明确办理标准、压实各方责任。基于上述政策要求和我市实际工作需要，2026年泰安市大数据局启动了办法起草工作，梳理总结我市近年平台诉求办理工作经验，对照上级政策要求明确各环节办理规范，经过多轮修改打磨，最终形成本试行《办法》。
二、起草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立政务服务效能提升常态化工作机制的意见》《山东省数字政府建设一体化综合改革方案》《数字强省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
三、总体考虑
《办法》将以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发布，立足“爱山东”平台作为全市政务服务总入口的定位，聚焦高效解决用户诉求、提升平台应用质效，以“明确时限、压实责任、规范流程、强化督办”为核心，推动形成“接诉即办、限时办结、闭环管理、失职追责”的工作机制，既保障“爱山东”用户合法权益，也规范承办单位履职行为，推动平台用户诉求解决工作提质增效、常态化、规范化。
四、主要内容
《办法》共6章共21条，从总则、职责分工、受理与办理、数据应用管理、监督管理和附则六部分对“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用户诉求办理进行规范。
（一）总则
总则确定了《办法》的适用范围，明确了用户诉求、“爱山东”管理单位及“爱山东”问题解决单位的定义，并确定了诉求解决渠道及办法实施原则。
（二）职责分工
职责分工厘清了主体职责，实现权责清晰、分工明确。市大数据局、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统筹全市工作，分工负责，承担派单、督办、知识库管理、数据分析、跨部门协调等职责；县级大数据、行政审批部门承接市级工单、属地分派、监督督办、辖区知识库维护；各政务服务部门、企事业单位落实首接负责制，明确专人负责，按时办理、一次性告知、规范反馈、根源整改、更新知识库。
（三）受理与办理
受理与办理建立了“统一入口、分类处置、分级负责、限时办结、闭环反馈、全程可溯”的工作机制。明确分类处置、特殊情形分流规则；实行限时办结，原则上1个工作日办结，复杂事项延期不超过3个工作日；规范办理要求，全面核实、一次性告知材料、规范反馈结果；建立工单办结后3个工作日内随机回访用户机制，跟踪整改落实。
（四）数据应用管理
数据应用管理构建了“诉求—分析—整改—预防”数据闭环，定期分析高频共性问题，推动政策与流程优化；实行诉求数据分级分类保护，敏感信息脱敏处理，明确工作人员保密义务与违规追责要求。
（五）监督管理
监督管理明确了6类督办启动情形，采取电话催办、书面督办、现场督办等方式开展督办；对技术问题整改不到位的单位，限制政务信息化项目立项；对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泄露信息等行为，依规依纪追责问责。
（六）附则
[bookmark: _GoBack]附则规定了《办法》的有效期和实施时间，明确由泰安市大数据局、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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